[bookmark: _GoBack]附件4
南宁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暂行办法 
（代征求意见拟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OLE_LINK1]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下简称商转公贷款）管理，妥善解决缴存人因无法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而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切实减轻缴存人住房贷款压力，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支持保障作用，在根据《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南宁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修订）》《南宁南宁市个人自愿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实施办法（修订）》等文件规定的基础上，结合业务管理实际情况，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南宁公积金中心）代广西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宁公积金管委会）起草了《南宁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商转公贷款暂行办法》），旨在进一步优化完善我市商转公贷款政策规定，满足我市缴存人商转公贷款需求，规范业务管理，有效防范贷款风险。
二、政策依据
[bookmark: _Hlk512670302]（一）《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
（二）《南宁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修订）》（南金管规〔2024〕3号）
（三）《南宁南宁市个人自愿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实施办法（修订）》（南金管规〔2024〕4号）
三、主要内容及条款依据说明
[bookmark: OLE_LINK2]《商转公贷款暂行办法》共六章二十一条，主要包括总则、贷款对象和条件、贷款额度、期限和利率、贷款材料和程序、资金控制和风险管理以及附则。主要内容和条款依据说明如下：
（一）第一章总则共有4条，分别说明了开展商转公贷款的依据和背景、商转公贷款的定义、两种业务办理模式的定义，及适用范围。
（二）第二章贷款对象和条件共有4条，涵盖了商转公贷款对象、条件及不予贷款的情形。
一是明确商转公贷款对象。商转公贷款对象仅限在南宁公积金中心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单位在职职工和自愿缴存人，且在原商业贷款发放当月已在南宁公积金中心开户并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即不包含异地缴存人；同时借款申请人须是原商业贷款的借款人和贷款住房产权人。
二是明确商转公贷款的办理条件。申请商转公贷款的，原商业贷款用途应为购买自住住房，其他各类非购房类商业性贷款均不能办理商转公贷款；申请商转公贷款时原商业贷款所购住房已办理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不存在除原商业贷款抵押以外的其他权利限制，可以正常设定抵押权；原商业贷款尚在还款期间且取得原商业贷款银行的同意。
三是明确不予商转公贷款的情形。对于房屋存在其他抵押限制、房屋产权实际归属与不动产权登记不一致、在未取得南宁公积金中心审批并正式作出准予贷款的决定之前提前结清原商业贷款后申请商转公贷款、或存在现行贷款政策明确规定不予贷款的情形的，均不能办理商转公贷款。
四是明确了商转公贷款只能办理纯公积金贷款不能转为组合贷款，同时组合贷款中商贷部分也不能转为公积金贷款。若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申请商业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会出现同一个不动产抵押物上有两个抵押权主体并存的情况，为确保公积金中心取得房产的第一顺位抵押权，避免抵押权的重新协商和分割，商转公贷款只能由纯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换为纯住房公积金贷款。
（三）第三章贷款额度、期限和利率共有3条，包括了商转公贷款额度、期限、利率等相关规定。
一是明确商转公贷款额度要求。商转公贷款额度不超过现行贷款政策规定额度，应符合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贷款额度计算公式、还贷能力要求等相关规定；不超过原商业贷款剩余本金余额，如果原商业贷款合同中明确包含房屋装修贷款、车位贷款、消费贷等非毛坯住房部分贷款的，应当予以扣除，公积金贷款覆盖不足部分由借款申请人自行筹资资金结清；不超过住房价值的规定比例，由于近年来我市房地产市场存在波动，部分区域住房价格呈下跌趋势，出现原商业贷款认定的房屋总价明显高于本地区同类型住宅目前交易价格的现象，因此存在此类情况时，为保证贷款资金安全，南宁公积金中心有权采取评估手段重新认定住房价值。住房价值以原商业贷款认定的房屋总价与南宁公积金中心核定的现值两者中的较低者为准。二是商转公贷款的期限不超过原商业贷款的剩余年限且需符合公积金贷款政策规定，贷款住房房龄不超过30年。  
三是商转公贷款的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执行。
（四）第四章贷款材料和程序共有6条，包括申请办理商转公贷款需提供的材料、办理第二顺位抵押登记模式和非顺位抵押登记模式商转公贷款的程序、及贷款发放时对原商业贷款本金余额、受托银行贷款资金用途管控和抵押登记办理的要求。
（五）第五章资金控制和风险管理明确了商转公贷款业务的管控措施，即实行动态管理机制。
为保持业务开展的连续稳定性，商转公贷款业务视资金流动性状况动态调整。考虑到商转公贷款业务解决的是特殊历史遗留问题，须优先保障提取业务和一般贷款业务类型，明确在资金流动性相对紧张时，即当资金运用率超过80%时，商转公贷款资金额度实行总量管理；当资金运用率超过85%时，暂停办理商转公贷款业务；在资金相对充足、流动性不足的风险已经缓和且稳定运行时，即当资金运用率连续5个月低于80%时，恢复开展商转公贷款业务，避免政策的频繁启停对业务正常运行造成影响。
[bookmark: OLE_LINK3]（六）第六章附则共有3条，分别明确本办法未说明的事项按照现行政策规定执行，以及本办法的解释部门、实施时间和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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